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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02年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

發委員會第四次會議」會議決議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轉知

。

說明：

一、102年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聯合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第

四次會議於102年4月25日召開，相關重要會議決議如下：

(一)有關本市國小本校有超額教師，分校有缺額，是否提報

超額教師乙案，因分校仍隸屬於本校，且本校與分校均

為同一教師評審委員會，其教師員額應合併計算，學校

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權責審查教師聘任事宜。

(二)有關國立臺南啟智學校擬委託本市國小暨幼兒園聯合教

師介聘甄選分發委員會辦理國小部正式暨代理教師公開

甄選、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委託辦理他縣市介聘及市

內介聘案：

１、教師甄選部分：將於102年5月18日本市教師市內介聘

後，確認是否有特殊教育教師甄選缺額後再行決定是

否同意協助招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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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教師介聘部分：

(１)市內介聘：基於互惠平等原則，同意該校教師以一

對一方式與本市教師互調。

(２)外縣市介聘：同意協助辦理。

(三)有關國小暨幼兒園市內教師介聘順序：

１、介聘順序為幼兒園教師介聘、特教超額教師介聘、特

教教師介聘、普通班超額教師介聘、英語教師介聘、

普通教師介聘。

２、各校教評會應審慎評估學校師資結構，若有英語師資

不足情形，應優先開列英語教師缺。另校內英語教師

申請調出，學校應評估校內英語師資需求是否足夠，

若有不足應相對開列英語缺。

３、普通教師介聘後開列英語缺，全市總缺額達10缺以上

統一辦理正式教師甄選，全市總缺額未達10缺列控管

由各校自行辦理長期代理教師甄選。

二、檢附「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暨幼兒園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

務現場作業實施方式」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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